
学车环境缺安全设施 学员练车时教练员不在现场

“黑驾校”藏匿居民区被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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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夺生源非法设立培训点

去年10个非法报名点被查处
据了解，按照《机动

车 驾 驶 员 培 训 管 理 规
定》及枣庄市交通局《关
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市场管理的通
知》文件要求，驾校必须
在市、区 (市 )运管机构核
定的驾驶员培训报名服
务大厅和报名点报名招
生，并在运管机构许可
的教学场地开展培训业
务，严禁异地培训、租赁

经营、承包经营、挂靠经
营。

滕州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滕州
市目前有驾驶员培训学
校 4 所 ，共 有 教 练 车 辆
3 2 2部，可培训大型客车
(A1)、大型货车 (B2 )和小
型 汽 车 ( C 1 ) 驾 驶 学 员 。
但是，随着私家车的增
多，驾驶新学员也随着
增多。

没 有 培 训 资 质 的
“黑驾校”为争夺生源非
法设立培训点，以降价、
缩短培训学时为手段吸
引学员，不仅造成了驾
驶 员 培 训 市 场 的 不 稳
定，同时带来安全隐患。
甚至一些非法培训点人
员在经济利益驱使下，
未对学员进行必要的培
训就携款逃跑，给学员
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针对驾培行业的市
场需求，滕州市交通部
门在加大对驾培机构管
理的同时，还加大了稽
查力度。仅在去年，滕州
市交通部门对存在违规
的2名教练员停教学习，
查处 1 0个非法驾校报名
点，查处清理违法训练
基地5处、违法从事教练
用车12辆。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本报枣庄3月2 6日讯 (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马召海 张慧)

滕州一“黑驾校”不仅环境简
陋，而且藏匿在居民区内。近日，
滕州市交通部门和安监部门联合
行动，查处时发现该驾校十多名
学员轮流练车，现场竟然没有教
练员。

3 月 2 1 日下午，根据群众举
报，滕州市交通运输局和滕州市
安监局，在柳屯路东查处了一处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经营业务的“黑驾校”。

滕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
告诉记者，由于“黑驾校”环境相
当隐蔽，联合执法人员寻找多处，
最终在柳屯路附近的居民区内找
到。“当时，场地内有4辆教练车，
其中一辆处于启动中，里面坐着5

个人，而另外几人在车外等着。”
执法人员询问学员了解到，教练
员并不在培训现场，车内全是新
学员。

在检查中发现，该校自称挂
靠薛城区某驾校，但没有相关手
续，且存在陡坡起步场地无安全
护栏、没有硬化场地，不符合学员
练车安全条件。

工作人员发现，教练员不在
现场的情况下 5名学员正在车中
私自训练，存在安全隐患。根据

《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检查组
勒令教练员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
为，并暂扣教练车一部。

滕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黑驾校”不仅没有手续，
让学员在环境上无法得到安全保
障，在培训能力上也无法确保，这
一直是交通部门打击的重点。

市民如果发现驾培机构涉嫌
为“黑驾校”，可拨打滕州交通部
门举报电话0632-5560946。

该该驾驾校校训训练练场场地地相相当当简简陋陋。。 本本报报通通讯讯员员 马马召召海海 摄摄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
理规定》第二章经营许可第
十条：申请从事普通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一)有健全的
培训机构。包括教学、教练
员、学员、质量、安全、结业
考试和设施设备管理等组
织机构，并明确负责人、管
理人员、教练员和其他人员
的岗位职责。(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三)有与培训业
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四)

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管
理人员。(五)有必要的教学
车辆。(六)有必要的教学设
施、设备和场地。

第三章教练员管理第二
十五条：教练员从事教学活
动时，应当随身携带《教练员
证》，不得转让、转借《教练员
证》。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时，
随车指导的教练员应当持有
相应的《教练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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